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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訂頒時間：民國八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。

２．實施範圍：

　　（１）顧問、參事、代表處組長。

　　（２）辦事處組長、僑務專員。

　　（３）一等秘書（秘書）、二等秘書、三等秘書（秘書）。

　　（４）海外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就地雇用之人員不列入職務輪調範圍。

３．實施內容：駐外僑務工作人員駐外期間以三年為一任，期滿得延長

一任，任期屆滿調回

　　僑委會。在駐外任期內，得調任其他地區服務，駐外期間核計不得超

過六年，必要時，

　　得視業務需要隨時調動之。前項任期規定，如因受駐在國（或地區）

政策法令限制或業

　　務特殊需要得酌予延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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